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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人”）作为浙江荣

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晟环保”或“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

导》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荣晟环保变更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

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拟变更募集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376 号），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576.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00元，发行

总额 57,6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982,830.20 元（不含税）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70,017,169.80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23年 8月 24日到

位，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3]第 ZF11129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荣晟环保”或“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与保荐

人、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

存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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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25年 5月 31日，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

总额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已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1 
年产 5亿平方绿色智能包装产业园项目
（一期） 

27,894.00 16,300.00 11,458.29 

2 绿色智能化零土地技改项目 16,850.00 14,722.47 4,658.22 

3 生物质锅炉项目 15,000.00 10,000.00 989.60 

4 补充流动资金 16,300.00 15,979.25 15,979.25 

合计 76,044.00 57,001.72 33,085.36 

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投入情况，结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所需，为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进一步发展循环经济，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安全高效处置

固废，经谨慎研究和分析论证，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本次可转

债募投项目“生物质锅炉项目”（以下简称“原项目”）剩余未投入募集资金及

累计产生的利息收益共计 9,568.30 万元（具体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准）全部投入“热电联产节能降碳智能化改造项目”（以下简称“新项目”）。

本次变更投向的募集资金（含利息收益）约占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总额的 16.61%。 

上述项目变更事项已经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八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综合考虑当前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同意变更部

分募投项目。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及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本次变更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1、原项目计划投资情况 

原项目“生物质锅炉项目”已于 2022年 9月取得平湖市发展和改革局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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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浙江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赋码）信息表》（项目代码：

2209-330482-04-01-671141），并取得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审查意见》（嘉（平）环建〔2022〕112号），实施主体为浙江荣晟

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该项目原计划新建一台 150t/h生物质循环流化床锅炉，配套建设热机系统、

电气系统、热控系统、水工系统、燃料储存输送系统及炉后环保等设施。原项目

拟投资总额为 15,000.00万元，公司拟投入募集资金 10,000.00万元，全部用于项

目建设。 

2、原项目实际投资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原项目已取得建设用地，尚未开始施工建设。实施

主体未发生变更，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989.60万元，投入进度 9.90%，主要为购

置建设用地费用。 

截至目前，原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及累计产生的利息收益均存放于募集

资金专户中。 

3、项目建设的经济效益情况 

本项目不新增产能，不涉及效益测算。本项目建设完成后，理论上公司每年

可使用 28.8万吨生物质燃料替代 13.3万吨燃煤，每年可节省一定规模的燃料支

出，同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 26.83万吨、二氧化硫 7.2吨、氮氧化物 28.8吨、

烟尘 1.5吨，达到环保减排之目的。 

（二）本次变更募投项目的原因 

公司为高效利用自身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将造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纸渣、

污泥等一般固废进行焚烧，通过热电联产变固废为宝，做到资源无害化、减量化

的综合利用。自“禁废令”出台后，随着国产废纸循环次数增加，造纸企业产生

的固废量逐年递增。随着技改等项目陆续落地，公司每年新增固废处理量亦同步

增加。目前公司主要通过燃煤锅炉掺烧方式处置，该方式处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锅炉关键部件的使用寿命，易造成非计划停炉，可能存在安全隐患。此外，根

据《平湖市热电联产（集中供热）规划（2023-2025年）》，公司为经济技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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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区北片区热源点，主要承担其区域的集中供热任务，是园区配套设施之一。原

项目生物质锅炉的燃料为生物质燃料，比如秸秆、木屑等，而新项目中的固废锅

炉以城市生活垃圾、工业废料等固体废弃物为燃料，燃料来源更具有可持续性，

可处理混合废弃物，减少对生物质资源的依赖，并通过余热发电、供热实现能源

梯级利用。新项目实施后将提高公司的处置固废能力、供热能力。 

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是综合考虑当前市场环境变化情况及发展战略、募投

项目进展情况、实现效益最大化等多方面因素后的审慎考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 

三、新项目的具体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1、项目名称：热电联产节能降碳智能化改造项目 

2、实施主体：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3、建设地点：浙江平湖经济开发区 

4、项目建设内容：新建一台 90t/h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固废锅炉，配套建设

热机系统、电气系统、热控系统、水工系统、燃料储存输送系统及炉后环保设施。 

5、项目预计投资情况：项目总投资预计为 17,783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7,604万元，铺底流动资金为 179万元。除本次变更的募集资金外，不足部分将

由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补足。 

6、预计完成时间：2026年 7月 31日前。 

项目投产后，可实现平均负荷工况年处置固废 21 万吨，全厂年社会节标煤

量约为 89145t，折算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减少约 22.70万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

环保要求。 

（二）项目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1、符合国家热电联产和提高热电综合效率的产业政策和节能减排政策 

“热电联产、集中供热”作为能量梯级利用的典型生产方式，是推动实现“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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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目标的重要途径。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项目属

于鼓励类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国家鼓励“以热定电、热电联产”项目的实

施，以实现节能减排，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本项目采用高温高压参

数机组，符合各级政府关于能源领域设备更新的要求。 

本项目实施后年一般工业固废燃料耗量约 21万吨，折标煤约 7.13万吨，符

合浙江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的要求。本项目采用先进的脱硫、除尘、脱硝技术

和严格的水土保持、生态保护措施，对于实现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实现集中供

热，提高能源综合利用率作出贡献，有利于推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节约

型社会。 

2、市场前景 

公司为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北片区热源点，主要承担其区域的集中供热任

务，供热范围内有较稳定的热用户，现状热负荷主要由公司现有用户构成，同时

已与新增用户签订近远期供热协议。本项目采用高效的高温高压背压式汽轮发电

机组，在实现区域集中供热的同时提供电力供应，实现能源梯级利用。 

采用热电联产、集中供热后，通过地方政府的规划及政策指导，协调和规划

周边有热负荷需求的企业加入集中供热，相继停用和停建效率低下、污染严重的

工业小锅炉，由热电厂实施集中供热，实现资源的集约化应用，改善城市基础设

施和热力供应，可进一步提高平湖经开区新区的竞争力，为经济快速发展夯实基

础。 

3、技术优势和资源保障 

经过多年的运营，公司拥有大量锅炉供汽方面的技术积累和人才储备，同时

本项目采用的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和汽轮发电机组在我国燃煤耦合固废焚

烧热电联产项目中已成熟运用，其设备和工艺的可靠性有保证，公司对于本项目

的建设、安装、运行和检修均有成熟经验。项目用地为平湖经济开发区内公司西

北侧空地，厂址外部条件具备，有利于公司充分发挥现有资源的整合优势。 

项目实施后供热量增加，年供热量约 163万吨，消耗一次能源原煤不变，固

废燃料来源主要来自于公司及周边企业等，采用一般工业固废作为锅炉燃料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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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轮机发电。 

4、项目经济性 

本项目建设 1台锅炉需与现有锅炉汽机等生产设施配合方可实现经济效益，

可间接提升项目公司的盈利能力，无法单独核算经济效益。 

综上所述，本项目有国家能源政策和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有较稳定的热负

荷需求，有可靠的燃料资源保证，具有建设的必要性。项目用地、供水、供电、

热负荷等外部条件已初步具备，具有建设的可行性。新项目的建设符合公司的业

务规划，实现前向后向一体化，有力提升对开发区配套企业的供热能力、供热质

量，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四、本次变更对公司经营情况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一）对公司经营情况的影响 

本次变更是公司结合项目实际实施情况，优化资源配置后做出的谨慎决定，

既符合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战略，也符合公司的长

远发展利益，进一步提升资源综合利用率与热电联产运行效率，增强公司保供能

力的同时节能减碳，对企业持续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也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不存在其他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

此，部分募投项目建设内容的变更对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的可持续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于本次变更主要是针对建设内容中锅炉设备的变更，新项目中固废锅炉的

燃烧原理、核心设备及环保治理方式均与原项目生物质锅炉基本一致，主要差异

体现在燃料来源的拓展及配套预处理环节的适应性优化。两类燃料的理化特性相

近，且锅炉运行参数调整属于常规技术范畴，因此本质上未形成显著区别。 

（二）风险提示 

1、审批风险 

新项目部分行政审批手续尚在办理中，能否及时顺利获得各项审批文件存在

一定不确定性。同时，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事项待股东大会、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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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尚存在审批风险。 

2、实施及运营风险 

项目投资金额、项目建设周期等数值均为预估数，项目实际投资金额、建设

周期等存在不确定性，并存在实际投资金额与项目投资计划产生差异的风险。项

目在建设及后续运营过程中受到宏观政策、市场环境、行业竞争格局等诸多因素

的影响，如出现宏观政策发生变化、市场环境恶化、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可能

会出现实施进度及运营效果不及预期，出现顺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对策：公司将严格按照既定的项目内容和规划，制定切实可行的项目计划，

建立动态预算管理机制，密切关注行业、政策及市场环境变化，构建有效的内部

控制体系和风险防范机制，优化支出结构和资源配置，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五、变更后的项目须履行的其他审批程序 

新 项 目 己 完 成 在 主 管 部 门 的 备 案 程 序 ， 项 目 代 码 为

2412-330482-07-02-970888，目前能评、环评、安评正在积极办理中。 

六、履行的相关审议程序及意见 

（一）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5年 6月 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

事项符合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发挥公司对现有资源的整合优势，提高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调整部分募

集资金项目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5年 6月 6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

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系公司根据经营管理情况做出的调整，符合公司战

略发展方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利用效率，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经营能力，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8 
 

形，本次调整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因此，公

司监事会同意本次变更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 

七、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保荐人对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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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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